
附件

嶂下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四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叶文军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红心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313F00

010001

79.06 79.0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廖运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96F00

010001

79.98 79.98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罗汝清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上罗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042F00

010001

62.98 85.99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廖春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83F00

010001

100.7

0
94.94

农村

宅基

地

5
李军强,

李影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新楼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154F00

010001

101.1

1

101.1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廖委民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28F00

010001

114.5

9

103.5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李雪彪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新楼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151F00

010001

123.8

3

123.8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李曼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新楼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158F00

010001

150.0

0

166.5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16.58 平

方米



9 廖新强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37F00

010001

100.2

1

190.7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10 林乃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04F00

010001

88.10
191.9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11 叶锦新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红心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016F00

010001

74.93
194.8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朱月先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26F00

010001

96.95
222.2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吴焕彬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73F00

010001

99.97
242.7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廖新泉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36F00

010001

150.0

0

253.1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7.60 平

方米

15 吴新强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192F00

010001

150.0

0

287.8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15.09 平

方米

16
吴顺德,

吴智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广东省河源

市东源县漳

溪畲族乡嶂

下村丰坑小

组

44162512110

9JC20215F00

010001

124.3

4

373.9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
